修正主要內容摘要表

一、第一階段(100年1月1日起施行)

	既設工業區
	化學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
	懸浮固體
	真色
色度

	
	最大
限值
	7日平均限值
	最大
限值
	7日平均限值
	最大
限值
	7日平均限值
	

	石油化學
專業區
	100
	80
	30
	25
	30
	25
	550

	其他工業區
	100
	80
	30
	25
	30
	25
	550


二、第二階段(105年1月1日起施行)

	新設工業區 或許可廢水核准量10000CMD 以上之工業區
	化學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
	懸浮固體
	真色
色度

	
	最大
限值
	7日平均限值
	最大
限值
	7日平均限值
	最大
限值
	7日平均限值
	

	石油化學
專業區
	90
	70
	30
	25
	25
	20
	550

	其他工業區
	80
	65
	25
	20
	25
	20
	550


	許可廢水核准量未達10000CMD之工業區
	化學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
	懸浮固體
	真色
色度

	
	最大
限值
	7日平均限值
	最大
限值
	7日平均限值
	最大
限值
	7日平均限值
	

	石油化學
專業區
	100
	80
	30
	25
	30
	25
	550

	其他工業區
	100
	80
	30
	25
	30
	25
	550


備註：7日平均值係間隔每4至8小時採樣1次，每日共4個水樣混合成1個水樣檢測分析，連續7日之測值再算術平均之。
